
114年度第 1季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年 3月 20日 

一、 委員組成 

召集人：李昭仁主席  

委  員：蔡易廷、陳姵潔、陳筱萍、黃敏偉(請假) 

二、 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本小組於 114年 2月 26日(星期三)10時 00分時至 11時 30分，於高

雄戒治所進行視察並召開視察小組會議。本季視察由所方報告戒治所 113

年精神科前十大疾病診斷、自殺防治辦理情形及近 2年自殺防治個案人

數。針對報告內容與機關進行交流，機關列席人員為秘書陳乙忠、戒護科

長郭忠佳、輔導科長陳賢昌衛生科長趙家祥。 

本季投遞視察小組意見箱處理件數：1件(未具名)。 

三、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一) 收容人精神科門診數據及前 5大診斷情形： 

1. 報告內容及簡報摘要(由衛生科報告)： 

• 精神科門診由國軍左營總醫院醫師每週五上午入所看診，門診對象包含觀

察勒戒、戒治及受刑人。 

• 因觀察勒戒收容人出入頻繁，簡報所呈現數據每週平均門診人數約三、四

十人，就診人數並無一定規律性。 

• 113年精神科前十大疾病診斷： 

1. 其他興奮劑相關障礙症 

2. 鴉片相關障礙症（屬於濫用藥物疾病） 

3. 抑鬱發作 

4. 已知生理狀況引起的其他精神疾病 

5. 思覺失調症相關分類（如：思覺失調症） 

6. 睡眠障礙症 

7. 雙相情緒障礙症 

8. 非特定的情緒障礙症 

9. 其他焦慮症 

10. 持續性情緒障礙症 

2. 委員意見回應： 

蔡易廷委員：建議未來可針對這些診斷進行治療規劃，提供後續醫師參

考，若機關遇有更換合約醫院時，可將數據提供給院方，以便於了解收容

對象就診情形。 

陳筱萍委員：對於戒毒者罹患精神疾病，為戒斷症候群或本身既有精神疾

病（如躁鬱症、思覺失調症）所致，或入所後需要改以替代藥物（如安眠

藥）處理身心狀況等，均有所差異。所方可據此掌握收容人身心狀況成

因。 

陳姵潔委員：貴所所列精神疾病前十大診斷，若有百分比數據顯示，便於

未來貴所可針對不同比例患者，提供相對應的處遇措施或因應對策。新收



收容人可能面臨生活適應問題，或因家庭、親人罹病等狀況影響心情，需

要精神科治療，也請所方可多加注意。 

李昭仁主席：所方報告內容精神科前十大疾病診斷，長短期成因排名不

一，顯見部份收容人入所前，曾因相關病灶而就診治療。目前國內健保醫

療部份，例如對於思覺失調症有長效型針劑可補助施打。以所方報告目前

現況，收容人就診病情較不嚴重。總結本案，請所方將所列診斷之百分比

納入，並便於了解患者分佈情形，以作為所方管理上參考。 

3. 所方回應： 

秘  書：本所收容毒品個案中，多因施用毒品(如安非他命)而有精神科就

診情形(如思覺失調症)，也常因精神狀況不佳發生許多的脫序、自傷或暴

力行為，造成戒護管理上問題。 

衛生科：目前醫師可從雲端病歷了解收容人過往就診史。以戒斷症狀為成

因，多為第一、二項主診斷。第三、五項主診斷多從過往雲端病歷撈取，

短時間內醫師較難下第五項診斷。另外，有關百分比部分將請國軍左營總

醫院分院協助提供報告。 

(二) 自殺防治辦理情形及近 2年自殺防治個案人數： 

1.報告內容及簡報摘要(由輔導科報告)： 

• 說明自殺防治處遇計畫依矯正署 110年 12月 20日函示辦理，參考醫學、

公共衛生模式進行三級預防。 

• 報告矯正機關自殺防治處遇流程，包含初級預防（全體收容人）、新收及

潛在風險者、教輔小組認有需要者、自殺未遂者。 

• 說明潛在風險定義：極刑犯（本所無）、重罪不得假釋者（本所有）、刑

期十年以上受刑人（本所約二十幾位）、有妨害監獄秩序或安全之行為而

受懲罰者、隔離保護或單人舍房者（目前有五位）、精神疾病診斷者（目

前有十八位）、禁見者（矯正署函示列為潛在風險）。 

• 說明篩選機制：初篩（社工科簡式健康量表 BSRS-5實測，分數 10分以上

或自殺意念 1分以上進入複篩）、複篩（臨床心理師病人健康問卷 PHQ-9

進行複篩，15分以上進入二級預防）。 

• 說明二級預防由專業輔導人員（心理師、社工師、輔導員、戒護同仁）介

入，加強輔導及注意，以維護機關安全與秩序。 

• 說明自殺防治會議每月召開，由秘書主持，邀集各單位討論列管個案，評

估是否升降級。二級列管個案三個月後重新評估是否降級，未改善者持續

處遇。遇有臨時狀況之個案，召開臨時會議，邀集各相關單位人員報告列

管個案及輔導資訊。 

• 說明個案管理流程：輔導員個案管理，情緒不穩轉介社工師、心理師評估

是否需藥物治療，轉介衛生科看診。針對思覺失調症、睡眠障礙、心理情

緒障礙等問題轉介專業醫師治療。 

• 強調戒護同仁發揮「一問二應三轉介」守門人功能，維護機關安全秩序穩

定。 

• 報告近兩年（112年：二級個案 39人次、三級個案 19人次；113年二級

個案 47人次、三級個案 18人次）辦理之自殺防治相關活動及人數，包含



心理衛生、生命教育、自殺防治宣導等，落實初期預防管理。社工師每季

結合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講師辦理收容人心理衛生自殺防治宣導。 

• 說明矯正署設計收容人自殺防治參考指標及檢核表，包含五大症狀：精神

症狀、情緒症狀、睡眠狀態、生活壓力事件、自殺意念及特質。 

2.委員意見回應： 

陳筱萍委員：若有自殺未遂者，所方應特別關注。列舉潛在風險者多，除

第五項醫師診斷外，人格違常（邊緣型、反社會人格）常以自殺行為引人

注意。肯定管理人員、心社及輔導人員間，縝密網絡模式，另建議考量硬

體設備（空間、格局）來避免收容人情緒，可作為參考。 

陳姵潔委員：所方於 112年至 113年收容人自殺防治會議辦理次數，依個

案情形每月平均有 1次或 2次以上，值得肯定。於 112年列管個案有 48

位、113年有 65位列管個案，個案自殺成因不一（社會心理、生理、經

濟、情緒精神等多元因素）。所方對於個案是否有深入了解及提供相應管

理對策。 

李昭仁主席：提醒注意精神疾病為自殺高風險因素，需特別留意個案入所

前是否已有憂鬱症，以及思覺失調症與憂鬱症為自殺兩大主因。重度憂鬱

症患者自殺意念難以捉摸，思覺失調症患者可能因幻聽等指示而自殺，此

兩種病症需特別注意。也肯定所方對於自殺防治之防制措施及硬體設施相

當完善，也達到預防的效果及避免憾事發生。 

3.所方回應： 

輔導科：潛在風險者之精神疾病涵蓋廣泛，針對有相關資料或特定心理疾

病者會轉介心理師或社工師輔導，必要時轉介衛生科治療。戒護科主要職

責為維護機關秩序安全，針對心理問題可能導致自殺之個案特別注意，以

軟硬體設備加強管理。自殺防治會議每月召開，針對列管個案進行報告與

討論，並非入所即列管，會考量其狀況（如睡眠障礙、毒品戒斷等），加

強關心與記錄，並通報教輔小組人員。關於自殺原因，若篩選發現或教輔

小組察覺情緒困擾或生活壓力，將啟動自殺防治措施。 

戒護科：補充報告自殺防治之生活管理部分包含硬體設施。潛在風險名單

每月由社工員更新並提供勤務中心特別注意。針對自殺防治列管個案，加

強巡查作為，夜間每 15分鐘巡查一次，要求值勤人員停留 2-3秒觀察床

位狀況，注意遮蔽物或蓋頭等情形並要求移除。巡查後透過主管台監視器

特別注意自殺防治列管之 2、3級收容人，其床位安排於下舖靠近窗戶處

以便就近觀察。一般舍房無防撞設施，配房時會挑選較適合者同房並特別

注意。遇情緒不穩者立即調房至防撞泡棉保護房觀察，穩定後再回一般舍

房。單人舍房收容特殊風險者（如傳染病、具跨性別傾向等），單人及 2、

3級舍房之監視器於勤務中心放大螢幕 24小時監看。日夜勤聯繫方面，白

天若有異狀（如收到影響情緒之信件或訊息），日勤戒護人員會記錄並通

知夜勤及勤務中心特別注意。三級預防個案有 24小時觀察記錄簿，每 15

分鐘記錄其狀況。強調管理層面之嚴密記錄及時回報。 

秘  書：補充說明自殺未遂定義包含在監內付諸行動者獲救護者，以及縣

市衛生局通報或由其他矯正機關移入之列管個案。曾遇強迫行為個案雖服



用藥物仍無法抑制自殺意念但仍多次嘗試自殺，最終轉介至臺中監獄培德

醫院接受專業治療。 

四、 陳情案件調查及處理情形：  

(一) 書面陳情內容： 

說明 114年 1月 13日開啟外部視察小組意見箱，收到兩張未具名紙條。 

o 第一張反映觀察勒戒人員使用之筷子發黑發霉，且不販售新筷子及塑膠筷，

質疑衛生問題，並詢問長官為何不處理。 

o 第二張反映所有人員打報告寄毛巾，規定每月一次，但平日上班無法配合寄

送，且意見箱周圍未放置筆，難以反映。 

(二) 所方處理情形： 

1.針對筷子部分，調查結果為部分發霉木質筷子因各單位清洗後未妥善曝曬及

存放所致。已責請各單位主管檢視更新，注意保管及通風晾乾，並加強督促

借用者之清潔保管。合作社販售之生活必需品有筷子品項可選購，並無未販

售情形。此問題已於 113年 9月 26日生活工作檢討會紀錄中已有人提出。

衛生科未查到因腹瀉就醫之情事。 

2.針對寄入毛巾部分，本所不分平假日皆可依規定送入必需物品，每一送入

者，每月以送入一次為限，並無限制送入日期，應為陳情人誤解。清查投遞

意見箱前後送入物品情形，假日亦有收容人送入沐浴用品及衣褲等。人力配

置方面，平日有 1名執行人員及 2名志工，假日接見（每月第一個禮拜天）

排定 3名執行人員及 1名志工，與陳情內容不符。 

3.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 14點及監獄及看守所外部

視察小組實施辦法第 16條規定，因陳情人未具名及遺漏聯絡方式，故本次

調查不予回復。 

(三) 委員建議或總結： 

蔡易廷委員：建議於經費允許範圍內，可採購小型烘乾消毒設備，且較自

然晾乾衛生安全。 

李昭仁主席：筷子發霉問題尚不至於引起嚴重傳染病或腹瀉，仍請所方注

意清潔、保存及晾曬。另有關寄送物品部份，所方依相關規定辦理，並無

爭議。 

五、 歷次視察建議處理追蹤情形(同前季)  

編號  案由  機關/矯正署回覆說明  後續處理  

109-4-1  建議更換靜思樓、

少懷樓老舊電梯  

機關回覆-列入 110年施政計

畫爭取矯正署經費補助，逐步

進行汰換。 

114年度已規劃由矯正公益金

支應，少懷樓老舊電梯汰換，

經費計新台幣 78萬元，工期

約 10個月，目前待發包施

作。 

待完工後，

再行解除，

繼續追蹤  



110-4-2  有關觀察勒戒收容

人接見對象限制  

矯正署回覆-將所提列入未來

研修該條例之參考  

繼續追蹤  

111-1-1  有關觀察勒戒「有

無繼續施用毒品傾

向評估標準紀錄

表」事宜  

截至會議日尚未接獲矯正署回

覆。所方口頭告知衛福部已召

開會議研議中。(112/6/28更

新)  

112/9/27 所方提供 111年度第 

1季法務部矯正署回覆說明。  

繼續追蹤  

六、 附件(如會議紀錄、詢問紀錄、函件等…)：無。 

 

 

 

 

 

 

 

 

 

 

 

 

 

 

 

 

 

 

 

 

 

 

 



 114年度第 1季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精神疾病前十大診斷百分比數據 請所方將所列診斷之百分比納入，並便於

了解患者分佈情形，以作為所方管理上參

考。 

本所請衛生科洽請國軍左營總醫院提供相

關數據資料，並列入相關管理措施參考。 

採購小型烘乾消毒設備 建議於經費允許範圍內，可採購小型烘乾

消毒設備，且較自然晾乾衛生安全。 

本所目前已更新各場舍不潔之公用筷子，

並請各單位主管落實餐具清潔及保存。另

視相關經費預算酌予列入設施改善規劃參

考。 

 



114年第 1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照片 

 

 
 

 

 
 



 

 



 

 
 

 

 

 



 
 

 

 

 


